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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齡前幼兒英語教育政策說帖（Ⅰ） 

緣起 

近來社會大眾對於幼兒是否該學英語？學甚麼？怎麼學？學到甚麼程度？

等議題討論十分熱切，為了澄清社會大眾的疑慮，本部在蒐集相關研究文獻，並

多方諮詢家長、幼教工作者及語言學、幼兒教育、英語教育等方面的學者專家意

見後，配合目前國內法令、師資、課程的配套條件，審慎研擬出以下「幼兒英語

教育政策」的立場和主張，希望能有助於大家的了解與支持。 

 

我們強調 

「一個前提、兩個堅持、三種主張、四項作法」 

 

一個前提 

依據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5條：「政府及公私立機構、團體處理兒童及少年

相關事務時，應以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益為優先考量。兒童及少年之權益受到不

法侵害時，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與保護。」及幼稚教育法第 1條：「幼稚教育以

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展為宗旨。」，本部即以「保護學齡前幼兒身心發展之最大

利益」為前提，基於依法行政、尊重專業及衡量與本政策攸關的重要關係人之利

益下，研擬出適切可行的幼兒英語教育政策。 

 

兩個堅持 

除了以保護學齡前幼兒身心發展之最大利益考量為前提外，我們堅持必須

遵照法令規章之合法性與尊重學理研究之專業性，研擬出適切可行的幼兒英語教

育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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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堅持依法行政—推動幼稚園正常化教學 

就法令規章而言，依據幼稚教育法第 3 條規定，幼稚教育之實施，應以健

康教育、生活教育及倫理教育為主，並與家庭教育密切配合，達成維護兒童身心

健康、養成兒童良好習慣、充實兒童生活經驗、增進兒童倫理觀念、培養兒童合

群習性等目標。課程安排則依照「幼稚園課程標準」分為 6大領域（健康、語文、

常識、遊戲、工作、音樂 6 類），採統整式教學，以生活化、遊戲化之方式實施

教學活動。 

 

二、堅持尊重專業—以學術研究為後盾 

就學理研究而論，依據大腦神經科學、語言學、英語教育的相關研究發現，

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的關鍵期假說並不成立，而在英語是外語的環境下，幼兒學

得快、忘得也快，愈早學習並不保證英語能力就一定好，反而是認知發展較成熟

的青少年學習外語會比幼兒有效率得多，先掌握本國語文的讀寫能力和語言規則

對於學習外語會有所幫助；另依據幼兒教育的相關研究發現，在「全英語」、「No 

Chinese」的環境下，由於語言的隔閡，幼兒不僅易產生偏食學習、學習內容的

深度與廣度會受限，還可能出現一些溝通障礙、情緒困擾、價值觀扭曲、與文化

認同的問題，甚至影響中文能力的發展。 

 

三種主張 

在一個前提兩個堅持之下，我們的幼兒英語教育政策有以下 3項主張： 

一、語言學習順序應為先母語、再國語、後英語： 

既然研究發現本國語言是學習外語的基礎，經考慮幼兒身心發展之特性與目

前本國環境之配套條件，語言學習順序應為先母語、再國語、後英語。所以目前

教育部的規劃是學齡前幼兒及國小一、二年級兒童的語言學習重點在於母語及國

語能力的培養，當本國語文的基礎穩固後，再開始正式學習外語，而從 94 學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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度起，英語課程從國小三年級開始正式實施。 

 

二、幼兒接觸英語應以「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了解」而非「培養流利的英語能力」

為目標： 

既然依據現行幼稚園課程標準，「培養流利的外語能力」並非課程目標之一，

專業的研究證據也不支持「英文愈早學才能學好」，而幼兒學習英語又並非優質、

正常化幼兒教育的絕對必要條件，亦不符合教育部從國小三年級正式開始實施英

語教學的政策；所以，我們反對幼稚園實施「全英語」、「No Chinese」的教學，

或安排幼兒整個早上或從早到晚學英語；但在不影響正常教學的情況下，以「促

進文化學習與國際了解」為目標者，或在課後安排英語才藝課程，以聆聽歌謠、

說故事、玩遊戲等適合幼兒學習的方式，讓幼兒有機會接觸英語者，則不在禁止

之列。 

 

三、幼稚園不可聘任外籍老師教授英語教學活動： 

學齡前幼兒需要在與他關係親密、讓他有安全感的大人照顧下學習與發展，

而這絕非大多數未受幼教專業訓練、無合格幼教師證照、流動率高、將自己定位

為「教英語」的外籍老師所能適任的；何況外籍老師在幼稚園任教，完全不符合

現行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之相關規定。如果幼稚園要提供幼兒接觸或學習英語的

機會，應由持有合格幼稚園教師證照的本國籍老師擔任較為適切。 

 

四項作法 

一、加強宣導： 

以文宣刊物、電視廣告、平面媒體、電子媒體等方式，提供家長及社會大眾

有關幼兒期所需注意的身心發展狀況、學習任務及本部幼兒英語教育政策的正確

資訊，大力宣導所謂優質、正常化幼兒教育的內涵及哪些教學活動方式不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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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法取締： 

依據「幼稚教育法」、「幼稚教育法施行細則」及「幼稚園課程標準」等相關

法令，對於幼稚園之名稱、師資與課程安排均有明文規定。幼稚園或補習班若違

反相關法令，採「全英語」、「No Chinese」教學，在招牌、網站、宣傳單上以「雙

語」幼稚園、「幼兒美語學校」、「國際美語幼兒學校」等違法立案名稱為號召，

或聘任外籍老師任教，則依照其違法事實，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25 條或幼

稚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予以處分。 

 

三、修訂幼稚園課程標準： 

目前的幼稚園課程標準，完全未針對外語在幼兒教育中的定位、如何適切地

提供幼兒接觸外語的活動及方式作說明。將來修定時，我們會在「社會」領域的

「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了解」目標中，強調幼稚園可藉由提供幼兒接觸外語的機

會，達成「了解多元文化」的目標，並提供讓幼兒接觸英語之合宜、不合宜的教

學活動方式與實例；也會在「語文」領域的目標中，加強陳述幼兒的語文學習是

以「培養母語及國語能力而非流利的外語能力」為目標，當幼兒本國語文的基礎

穩固後，進入小學三年級再開始正式教授外語。 

 

四、進行長期相關研究，作為調整我國（幼兒）英語教育政策的方針： 

政策研擬需以專業的學理研究為後盾，由於目前有關在英語是外語的情況

下，我國兒童如何學習外語的國內外研究非常稀少，所以需進行長期相關研究，

以作為未來調整我國（幼兒）英語教育政策的方針。本部已委託專業學術機構，

針對「提早於幼兒階段學習英語與後續英語、國語能力之相關研究」進行專案研

究，並於 94年 3 月發表研究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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